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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会 员

第一条 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事业单
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以工资收入为主
要生活来源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
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
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承认工会章
程，都可以加入工会为会员。

第二条 职工加入工会， 由本人自愿申
请，经工会基层委员会批准并发给会员证。

第三条 会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工会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

建议， 要求撤换或者罢免不称职的工会工作
人员。

（三）对国家和社会生活问题及本单位工
作提出批评与建议， 要求工会组织向有关方
面如实反映。

（四）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要求工会
给予保护。

（五）工会提供的文化、教育、体育、旅游、
疗休养、互助保障、生活救助、法律服务、就业
服务等优惠待遇；工会给予的各种奖励。

（六）在工会会议和工会媒体上，参加关
于工会工作和职工关心问题的讨论。

第四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政治、经济、文化、法
律、科学、技术和工会基本知识等。

（二）积极参加民主管理，努力完成生产
和工作任务，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恪守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遵守劳
动纪律。

（四）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关系，向危害国家、社会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五）维护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团
结统一，发扬阶级友爱，搞好互助互济。

（六）遵守工会章程，执行工会决议，参加
工会活动，按月交纳会费。

第五条 会员组织关系随劳动（工作）关
系变动，凭会员证明接转。

第六条 会员有退会自由。 会员退会由
本人向工会小组提出， 由工会基层委员会宣
布其退会并收回会员证。

会员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交纳会
费、不参加工会组织生活，经教育拒不改正，
应当视为自动退会。

第七条 对不执行工会决议、 违反工会
章程的会员，给予批评教育。对严重违法犯罪
并受到刑事处分的会员，开除会籍。开除会员
会籍，须经工会小组讨论，提出意见，由工会
基层委员会决定，报上一级工会备案。

第八条 会员离休、退休和失业，可保留
会籍。 保留会籍期间免交会费。

工会组织要关心离休、 退休和失业会员的
生活，积极向有关方面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第二章 组织制度

第九条 中国工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主
要内容是：

（一）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
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
的代表机关外，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三）工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工会的全国
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
员会。工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工会的地方
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总工会委员会。

（四）工会各级委员会，向同级会员大会或
者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会员监
督。会员大会和会员代表大会有权撤换或者罢
免其所选举的代表和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

（五）工会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
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凡属重大问题由委
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根据集
体的决定和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

（六）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加强对下级组

织的领导和服务，经常向下级组织通报情况，
听取下级组织和会员的意见， 研究和解决他
们提出的问题。 下级组织应及时向上级组织
请示报告工作。

第十条 工会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
员会的产生，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候选
人名单，要反复酝酿，充分讨论。 选举采用无
记名投票方式， 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
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
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 产生候
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任何组织和个
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
举某个人。

第十一条 中国工会实行产业和地方相
结合的组织领导原则。 同一企业、 事业单
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会员，组织在
一个工会基层组织中；同一行业或者性质相
近的几个行业，根据需要建立全国的或者地
方的产业工会组织。除少数行政管理体制实
行垂直管理的产业，其产业工会实行产业工
会和地方工会双重领导，以产业工会领导为
主外， 其他产业工会均实行以地方工会领
导为主， 同时接受上级产业工会领导的体
制。 各产业工会的领导体制，由中华全国总
工会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
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建立地方总工会。
地方总工会是当地地方工会组织和产业工会
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 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华
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各级地方总
工会和各产业工会全国组织的领导机关。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产业
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实行替补制， 各级地方
总工会委员会委员和地方产业工会委员会委
员，也可以实行替补制。

第十二条 县和县以上各级地方总工会
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派出代表机关。

县和县以上各级工会委员会， 在两次代
表大会之间，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集代表会
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代
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 由召集代表
会议的总工会决定。

全国产业工会、各级地方产业工会、乡镇
工会和城市街道工会的委员会，可以按照联合
制、代表制原则，由下一级工会组织民主选举的
主要负责人和适当比例的有关方面代表组成。

上级工会可以派员帮助和指导用人单位
的职工组建工会。

第十三条 各级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同级经费审查委员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
审查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
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和独立管理经费的
全国产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应当设常务
委员会。 经费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同级工会
组织及其直属企业、 事业单位的经费收支和
资产管理情况， 监督财经法纪的贯彻执行和
工会经费的使用， 并接受上级工会经费审查
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向同级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
工作；在大会闭会期间，向同级工会委员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

上级经费审查委员会应当对下一级工会
及其直属企业、 事业单位的经费收支和资产
管理情况进行审查。

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实
行替补制， 各级地方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委员和独立管理经费的产业工会经费审查委
员会委员，也可以实行替补制。

第十四条 各级工会建立女职工委员
会，表达和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女职工委
员会由同级工会委员会提名， 在充分协商的
基础上组成或者选举产生， 女职工委员会与
工会委员会同时建立， 在同级工会委员会领
导下开展工作。 企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是县
或者县以上妇联的团体会员， 通过县以上地
方工会接受妇联的业务指导。

第十五条 县和县以上各级工会组织应
当建立法律服务机构， 为保护职工和工会组
织的合法权益提供服务。

各级工会组织应当组织和代表职工开展

劳动法律监督。
第十六条 成立或者撤销工会组织，必

须经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并报
上一级工会批准。 工会基层组织所在的企业
终止，或者所在的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社会
组织被撤销，该工会组织相应撤销，并报上级
工会备案。 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工
会组织，也不得把工会组织的机构撤销、合并
或者归属其他工作部门。

第三章 全国组织

第十七条 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每
五年举行一次，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会召集。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执
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 经执行委员会全体会
议通过，可以提前或者延期举行。代表名额和
代表选举办法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

第十八条 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的职
权是：

（一）审议和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审议和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
员会的经费收支情况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
的工作报告。

（三）修改中国工会章程。
（四）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和

经费审查委员会。
第十九条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贯彻执行
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全国工会工作。

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主席一人、副
主席若干人、主席团委员若干人，组成主席团。

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主席团召集，每
年至少举行一次。

第二十条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全体会议闭会期间， 由主席团行使执行委员
会的职权。 主席团全体会议，由主席召集。

主席团闭会期间，由主席、副主席组成的
主席会议行使主席团职权。 主席会议由中华
全国总工会主席召集并主持。

主席团下设书记处， 由主席团在主席团
成员中推选第一书记一人，书记若干人组成。
书记处在主席团领导下， 主持中华全国总工
会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一条 产业工会全国组织的设
置，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需要确定。

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建立， 经中华全
国总工会批准，可以按照联合制、代表制原则
组成， 也可以由产业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 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任期届满，
应当如期召开会议，进行换届选举。在特殊情
况下，经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准，可以提前或者
延期举行。

产业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和按照联合制、
代表制原则组成的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全体
会议的职权是： 审议和批准产业工会全国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 选举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
或者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独立
管理经费的产业工会，选举经费审查委员会，
并向产业工会全国代表大会或者委员会全体
会议报告工作。 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由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常务委员若
干人组成。

第四章 地方组织

第二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
市和自治州，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的工
会代表大会，由同级总工会委员会召集，每五
年举行一次。 在特殊情况下，由同级总工会委
员会提议，经上一级工会批准，可以提前或者延
期举行。 工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审议和批准同级总工会委员会的工
作报告。

（二）审议和批准同级总工会委员会的经
费收支情况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的工作
报告。

（三）选举同级总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
委员会。

各级地方总工会委员会， 在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 执行上级工会的决定和同级工会代

表大会的决议，领导本地区的工会工作，定期
向上级总工会委员会报告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省、自治区总工会可在地
区设派出代表机关。 直辖市和设区的市总工
会在区一级建立总工会。

县和城市的区可在乡镇和街道建立乡
镇工会和街道工会组织，具备条件的，建立总
工会。

第二十三条 各级地方总工会委员会选
举主席一人、 副主席若干人、 常务委员若干
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工会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和主席、 副主席以及经费审查委员会的选
举结果，报上一级总工会批准。

各级地方总工会委员会全体会议， 每年
至少举行一次，由常务委员会召集。各级地方
总工会常务委员会， 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
期间，行使委员会的职权。

第二十四条 各级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
设置， 由同级地方总工会根据本地区的实际
情况确定。

第五章 基层组织

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
他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 应当依法建立工会
组织。社区和行政村可以建立工会组织。从实
际出发，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推
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工会组织建设。

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 应当成立工会
基层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单独建立
工会基层委员会， 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
会员联合建立工会基层委员会， 也可以选举
组织员或者工会主席一人， 主持基层工会工
作。 工会基层委员会有女会员十人以上的建
立女职工委员会，不足十人的设女职工委员。

职工二百人以上企业、 事业单位的工会
设专职工会主席。 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人数
由工会与企业、事业单位协商确定。

基层工会具备法人条件， 依法取得社团
法人资格，工会主席为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六条 工会基层组织的会员大会
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经基
层工会委员会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会会员
提议， 可以临时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
大会。 工会会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基层工会应
当召开会员大会。

工会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
是：

（一）审议和批准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工作
报告。

（二）审议和批准工会基层委员会的经费
收支情况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三）选举工会基层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
员会。

（四）撤换或者罢免其所选举的代表或者
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

（五）讨论决定工会工作的重大问题。
工会基层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每届

任期三年至五年， 具体任期由会员大会或者
会员代表大会决定。任期届满，应当如期召开
会议，进行换届选举。 在特殊情况下，经上一
级工会批准，可以提前或者延期举行。

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 任期
与本单位工会委员会相同。

第二十七条 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委员，
应当在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充分酝酿协商的基
础上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可以由会员大
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 也可以
由工会基层委员会选举产生。 大型企业、事业
单位的工会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经上级工
会委员会批准，可以设立常务委员会。 工会基
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以及经费
审查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第二十八条 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基本任
务是：

（一）执行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的
决议和上级工会的决定， 主持基层工会的日
常工作。

（二）代表和组织职工依照法律规定，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和其他形式，参加
本单位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在公司制企业

落实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 企业、事业单
位工会委员会是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机构，负
责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检查、督促职工
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

（三）参与协调劳动关系和调解劳动争议，
与企业、 事业单位行政方面建立协商制度，协
商解决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帮助和指导职
工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方面签订和履行劳动
合同，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方面签
订集体合同或者其他专项协议，并监督执行。

（四）组织职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合
理化建议、技能培训、技术革新和技术协作等
活动，培育工匠人才，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做
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的评选、表
彰、培养和管理服务工作。

（五） 加强对职工的政治引领和思想教
育，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重视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 鼓励支持职工学习文化科学技术和管
理知识，开展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推进企业
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办好工会文化、教育、体
育事业。

（六）监督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协
助和督促行政方面做好工资、安全生产、职业
病防治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工作， 推动落实
职工福利待遇。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改善
职工生活，对困难职工开展帮扶。依法参与生
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调查处理。

（七）维护女职工的特殊利益，同歧视、虐
待、摧残、迫害女职工的现象作斗争。

（八）搞好工会组织建设，健全民主制度
和民主生活。建立和发展工会积极分子队伍。
做好会员的发展、 接收、 教育和会籍管理工
作。 加强职工之家建设。

（九）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经费，管理好
工会资产和工会的企业、事业。

第二十九条 教育、科研、文化、卫生、体
育等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会， 从脑力劳动者比
较集中的特点出发开展工作， 积极了解和关
心职工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推动党的知识分
子政策的贯彻落实。 组织职工搞好本单位的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为发挥职工的聪明才
智，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十条 工会基层委员会根据工作需
要，可以在分厂、车间（科室）建立分厂、车间
（科室）工会委员会。分厂、车间（科室）工会委
员会由分厂、车间（科室）会员大会或者会员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任期和工会基层委员会
相同。

工会基层委员会和分厂、车间（科室）委
员会， 可以根据需要设若干专门委员会或者
专门小组。

按照生产（行政）班组建立工会小组，民
主选举工会小组长，积极开展工会小组活动。

第六章 工会干部

第三十一条 各级工会组织按照革命
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努力建设
一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熟悉本职业务，热爱
工会工作，受到职工信赖的干部队伍。

第三十二条 工会干部要努力做到：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法律
和工会业务等知识，提高政治能力，增强群众
工作本领。

（二） 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
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勇于开拓创新。

（三）信念坚定，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敢
于担当，廉洁奉公，顾全大局，维护团结。

（四）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如实
反映职工的意见、愿望和要求。

（五）坚持原则，不谋私利，热心为职工说
话办事，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六）作风民主，联系群众，增强群众意识
和群众感情，自觉接受职工群众的批评和监督。

第三十三条 各级工会组织根据有关规
定管理工会干部， 重视发现培养和选拔优秀
年轻干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成为培养

干部的重要基地。
基层工会主席、 副主席任期未满不得随

意调动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事先征
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同意。

第三十四条 各级工会组织建立与健全
干部培训制度。 办好工会干部院校和各种培
训班。

第三十五条 各级工会组织关心工会干
部的思想、 学习和生活， 督促落实相应的待
遇，支持他们的工作，坚决同打击报复工会干
部的行为作斗争。

县和县以上工会设立工会干部权益保障
金，保障工会干部依法履行职责。

县和县以上工会可以为基层工会选派、
聘用工作人员。

第七章 工会经费和资产

第三十六条 工会经费的来源：
（一）会员交纳的会费。
（二）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

织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
缴的经费或者建会筹备金。

（三）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
收入。

（四）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
其他社会组织的补助。

（五）其他收入。
第三十七条 工会经费主要用于为职工

服务和开展工会活动。 各级工会组织应坚持
正确使用方向， 加强预算管理， 优化支出结
构，开展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 县和县以上各级工会应当
与税务、财政等有关部门合作，依照规定做好
工会经费收缴和应当由财政负担的工会经费
拨缴工作。

未成立工会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
他社会组织， 按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上级
工会拨缴工会建会筹备金。

具备社团法人资格的工会应当依法设立
独立经费账户。

第三十九条 工会资产是社会团体资
产， 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各级工会的资产拥有
终极所有权。 各级工会依法依规加强对工会
资产的监督、管理，保护工会资产不受损害，
促进工会资产保值增值。根据经费独立原则，
建立预算、决算、资产监管和经费审查监督制
度。 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体制、
“统一所有、分级监管、单位使用”的资产监管
体制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负责、下审
一级”的经费审查监督体制。 工会经费、资产
的管理和使用办法以及工会经费审查监督制
度，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

第四十条 各级工会委员会按照规定编
制和审批预算、决算，定期向会员大会或者会
员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工会委员会报告经费收
支和资产管理情况， 接受上级和同级工会经
费审查委员会审查监督。

第四十一条 工会经费、资产和国家及企
业、事业单位等拨给工会的不动产和拨付资金
形成的资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侵占、挪用和任意调拨；不经批准，不得改变工
会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和产权关系。

工会组织合并， 其经费资产归合并后的
工会所有；工会组织撤销或者解散，其经费资
产由上级工会处置。

第八章 会 徽

第四十二条 中国工会会徽， 选用汉字
“中”、“工” 两字， 经艺术造型呈圆形重叠组
成，并在两字外加一圆线，象征中国工会和中
国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会徽的制作标准，由
中华全国总工会规定。

第四十三条 中国工会会徽， 可在工会
办公地点、活动场所、会议会场悬挂，可作为
纪念品、办公用品上的工会标志，也可以作为
徽章佩戴。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于中华全
国总工会。

“永是勇士”的革命女战士———郭纲琳
新华社南京 １０ 月 ２６ 日电 （记者邱冰

清）绣着展翅翱翔大雁的枕套、绣着五角星
的手绢……烈士郭纲琳在狱中绣的物件，
陈列在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主办
的 “革命战士别样风采———雨花英烈文学
艺术作品展”中，传达的是她对共产主义的
坚定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

郭纲琳，１９１０ 年生于江苏省句容市。
１９２９ 年考入上海公学， 并加入中国左翼
文学研究会，积极探求革命真理。 九一八
事变后，她不畏校方阻挠，积极投身抗日
救亡运动， 号召同学们成立抗日救国会，
响应北平、天津、广州等地高校号召，多次
参加请愿示威斗争。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
党员。

１９３２ 年淞沪抗战爆发，郭纲琳代表中
国公学爱国学生参加上海学联工作， 夜以
继日地发动群众，参加战地服务团，支援前

线抗战。 同年 ４ 月，根据党组织安排，她化名
刘英到上海美亚绸厂工作， 号召女工为争取
自由解放而斗争。 １９３３ 年春，郭纲琳调任共
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 传送党的秘密文件
和指示。 不久，到无锡任团中心县委书记，领
导无锡等地的共青团工作。

１９３４ 年初郭纲琳调任上海闸北区团委
书记。 同年 １ 月 １２ 日，因叛徒告密郭纲琳不
幸被捕，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漫长的
牢狱生涯中， 郭纲琳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斗志
和乐观精神。除绣出的手绢和枕套，她还把两
枚铜板磨成心形，镌刻上“健美”“永是勇士”
的字样，表达自己决不投降、永当无产阶级勇
士的坚定意志。

郭纲琳被关押期间，郭家想方设法营救，

几次都因她拒绝在国民党拟好的悔过书上签
字而作罢。

由于郭纲琳斗争坚决， 敌人将她作为重
点惩处对象，对她施以皮鞭抽、铁杠压等种种
酷刑，都未能使她屈服。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敌人把
郭纲琳押往雨花台刑场。 她一路唱着 《国际
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
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青年
团万岁！ ”走向刑场。

面对死亡， 郭纲琳怒斥敌人：“我一个手
无寸铁的女子， 凭了真理， 凭了对人民的忠
贞，凭了党给我的教育，我将你们费了不少狗
气力想出来的一切阴谋诡计打得粉碎， 可见
我是胜利了……”为了革命事业，郭纲琳献出
了年仅 ２７ 岁的生命。

“我二姑在狱中给我爸爸写了封信，她
说不能造一点点罪恶在她的生命中。”郭纲
琳的侄儿郭常根说，她用自己的鲜血、生命
来实践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追求。

在郭纲琳的影响下， 郭常根的父亲郭
纲伦、叔叔郭纲钟、姑姑郭纲瑜等先后参加
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二姑是
整个家族的骄傲。我虽未见过她，但从小听
她的故事， 长大后为更了解她搜集了一些
她的资料。 了解得越多就越敬佩她。 ”郭常
根参加工作后成为一名农村小学教师，在
教学中结合二姑郭纲琳的事迹向学生讲述
革命故事，宣传革命精神。 对子女，他也要
求继承家中长辈的革命精神，学会担当。

这些年， 郭常根已经记不清来过雨花
台多少次了。 ２０１６ 年他被聘为“雨花台烈
士亲属宣讲团”成员，与其他烈士亲属一起
走进高校等地， 将革命烈士的故事讲述给
当代青年。

英勇悍将———姚子青
新华社广州 １０ 月 ２７ 日电（记者李雄

鹰）客家围龙屋，泥砖墙，杉桁瓦面，三合土地
底，屋前月形池塘，水井一口在屋东……广东
省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大墩背有一祖屋，坐
西北向东南。 这就是姚子青烈士的祖居。

姚子青，谱名若振，号中琪，１９０９ 年出
生于广东省平远县。 姚子青幼年就读于本
乡景清小学，后考入平远中学，读书期间，
成绩突出，操行优良。

１９２６ 年， 姚子青考入黄埔军校第六
期。 北伐战争爆发后，他加入北伐大军，
担任排长，英勇善战，屡立战功。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姚子青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１１ 师
步兵 ３３ 旅暂编第 １ 团第 １ 营第 ３ 连上尉
连长。

１９３７年，姚子青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
１８军 ９８师 ２９２ 旅 ５８３ 团第 ３ 营中校营长，
驻防汉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子青率
部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奉命驻守宝山

县城。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日军利用飞机、军舰

舰炮对宝山县城狂轰滥炸， 随后日军步兵发
起攻击，姚子青率部英勇还击。经过一个昼夜
的激战，毙伤敌军 ２００ 余人。

９ 月 ３ 日， 日军会合小川沙登陆的大量
军队，在飞机、战车的掩护下向西门外大街及
西南城垣攻击， 企图截断宝山守军与后方联
络。 姚子青识破了日军的阴谋， 趁其立足未
稳，下令迎头痛击。 在战斗中，姚子青亲临前
沿阵地指挥作战，还深入各战壕做思想鼓动，
勉励全营官兵“团结战斗，坚守阵地，爱我中
华，杀敌立功。 ”全营士气大振，斗志倍增。 血
战一昼夜， 仅宝山城金家巷一地就击毙日军
２００ 余人，伤者不计其数。

９ 月 ５ 日，日军 ２０００ 余人从长江东、南、
北三面登陆，再次围攻宝山县城，姚子青临危
不惧，率部死守城垣，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激战两昼夜，毙伤日军 ６００ 余人。

至 ９ 月 ７ 日早晨， 与敌血战了两昼夜的
姚子青营官兵大部分阵亡。这时，宝山县城东
南一角被日舰轰毁，日军蜂拥而入。姚子青率
所剩官兵 ２０ 余人与敌鏖战，子弹打光了就与
敌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宝山县城陷落，年仅
２９ 岁的姚子青壮烈殉国。

宝山之战， 除副营长李贻谟及二三名士
兵于前两天身负重伤已送后方医院治疗外，

全营官兵全部阵亡。
姚子青和全营官兵壮烈殉国后，国民党

中央执监委员会于 ９月 １０日通电说：“宝山
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志气之壮，死
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姚子青牺牲后， 以其英勇杀敌事迹为
题材创作的 《姚子青大鼓词》《姚将军歌》，
记载着他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催人泪下。
以姚子青营壮士为题材拍摄的《孤城喋血》
《血溅宝山城》两部影片热播海内外。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为纪念
抗日将领黄梅兴、姚子青烈士，将平远县
城镇中学更名为“梅青中学”。 现在，梅青
中学是平远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要展
示抗日民族英雄黄梅兴、姚子青将军英雄
事迹。

福建三明职工律师团助职工维权
（上接第 1 版）
梁碧芬进一步举例， 一些企业为规避责

任，在制订劳动合同文本时，刻意缩减部分合
同必备条款的内容，且用语模糊，一旦发生纠
纷企业就会有“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还
有部分企业故意将每月应当发给职工的工资
写成‘清洁费’，以此掩盖与职工存在劳动关
系的事实。 ” 梁碧芬总结说，一些企业为了利
益最大化， 常常在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上做
手脚。

随着接触的职工维权案件越来越多，职
工维权律师团归纳出了很多企业侵权时惯用

的套路， 在日常普法宣传和接待来访职工时
进行普及，防止职工中招，这些实用的维权小
贴士受到了广大职工欢迎。

三明市总工会权益部负责人黄强认为，
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除了提高企业的法
律意识、职工的维权意识之外，加强工会对劳
动法律的监督也必不可少， 要用好 “一函两
书”引导企业依法经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据悉，自职工律师团成立以来，三明市工
会职工服务中心共接待职工来信、来访、来电
共 257 件，涉及职工 664 人次，寄出《工会劳
动法律监督提示函》183 份。

（上接第 1 版）
现在，这里产出的云雾大米，用微信扫码，

大米的产地、规格、保质期、加工日期、储藏条
件、单价等一览无遗。 在“扶贫云”系统上点击
“开始帮扶”，帮扶对象的姓名、可销售量、已
售量、可增收额、当前增收额等一清二楚。

这只是“扶贫云”应用的一个典型场景。
来自贵州省网信办的数据显示， 贵州 “扶贫
云”系统自 2015年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对全
省 623 万贫困人口、9000 个贫困村、934 个贫
困乡镇、66个贫困县进行了重点动态监测。

据了解，“扶贫云” 以全省贫困人口建档立
卡数据为基础， 关联其他扶贫相关行业部门数
据，以分类帮扶尤其是产业帮扶为措施，以到村
到户扶贫项目和资金为支撑， 以种植业、 养殖
业、旅游业、加工业为抓手，通过大数据分析，拓
展了脱贫动态管理指挥职能，强化了产业扶贫。

在打通数据壁垒上，贵州联通了扶贫、公
安、 医疗等 17 个部门和单位的相关数据，让
碎片化数据“牵手”“共享”“交换”，使扶贫信
息在阳光下运行， 把真正的贫困人口筛选出
来，实现了精准化识别；在管理上，“扶贫云”也
是全省扶贫工作的综合考核平台， 可以实现
对扶贫项目资金全流程覆盖、数据全记录。

绿色发展助推生态脱贫

记者近日在赤水市两河口镇大荣村采访
了解到，“山顶种楠竹、山腰种猕猴桃、山下养
鱼”的立体生态农业格局，把这个曾经贫困的
边远村寨，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2016 年顺利脱贫的大荣村村民罗正林
说，在政府帮助下，3 年前家里栽种了 200 株
红心猕猴桃， 今年， 猕猴桃至少挂果 250 公
斤，收入预计超过 2.5 万元。

贵州近年来力推“大扶贫”和“大生态”战
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生态脱贫”渐入佳境。

不仅是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也成为脱贫攻
坚的“利器”。遵义市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
磏镇文家坝村 48岁的贫困户庞光辉就享受到
了“生态脱贫”的成果。 在各方支持下，他开设
了一家“仡乡风情农家乐”。 白墙黑瓦的小院
子掩映在青山绿水中， 庞光辉的农家乐每天
都有客人来吃饭，多的时候有 10 桌，少的时
候也有三四桌。 4 间客房几乎一直客满。

未来， 贵州将通过实施生态扶贫十大工
程，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保护和修复力度，促
进贫困人口在生态建设保护修复中增收脱
贫、稳定致富。

贵州打通扶贫“经络”


